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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1371）

完成贖回

尚未償還本金總額44,000,000港元之

現有二零一九年到期5厘之

650,000,000港元可換股債券

（股份代號：5725）

茲提述華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二零一七年三

月十六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有關交換要約的公告

（「該等公告」）。除本公告另有說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的公告所載，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前相

關付款代理已收到有關本金額為44,000,000港元的現有債券的認沽期權通知。根據

現 有 債 券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 本 公 司 須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贖 回 本 金 額 為

44,000,000港元的現有債券。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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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按本金額連同任何應計但未付利息 1,096,986.44港元贖回

本金總額44,000,000港元的現有債券，及有關現有債券其後已根據現有債券的條款

及條件註銷。於贖回及註銷本金總額為44,000,000港元的現有債券後，概無已發行

未償還的現有債券。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撤銷現有債券上市。有關撤銷上市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四

月二十五日營業時間結束後生效。

承董事局命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劉婷

香港，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婷女士、吳京偉先生、陳丹娜女士及

李子饋先生；非執行董事孔祥達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

生及崔書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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